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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资料管理办法
（2025 年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团体标准资料管理，提高资料管理水平，

根据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料包括在团体标准编制过程中从申请、

编制、批准、运营、终止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资料、电子资料

和照片录影等。

第三条 团体标准资料（以下简称资料）包括标准制定和修

订过程中正式发布的标准、编制说明、立项申请书、工作方案、

征求意见稿、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、反馈意见、各类会议纪要、

送审稿、审查意见、报批稿、公告、实施情况反馈材料、复审

报告，照片录影等。

第四条 资料由提出申请的协会各专业分支机构负责收集，

于报批稿前，将已发公告标准的资料汇总到协会标准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标委会），标委会整理后移交到协会资料室。

第五条 各专业分支机构负责人为本分支机构资料管理工作

第一责任人，标准负责人负责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、归档

工作，重要资料应留存原件。资料收集应确保齐全、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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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标准起草组应按照资料管理要求，及时将标准制定

和修订过程中的文件材料进行整理、归档，确保资料的完整、

准确和系统。归档文件应为原件，如有特殊情况无法提供原件，

应注明原件存放处，并加盖归档单位公章。

第七条 资料交存时应提交目录，包括资料编号、文件名、

文件日期、页数、保管期限等内容。目录应具备电子和纸质两

种形式。

第八条 资料保管期限按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

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九条 协会定期对资料进行鉴定，确定资料的保存价值和

保管期限，对于已超过保管期限且无保存价值的资料，应编制

资料销毁清册，经协会领导批准后予以销毁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